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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规章制度

建筑工程学院考勤、请假等管理制度(修订)

为严格遵守学校各项制度在遵守学校文件的基础上，保证我院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各项

工作能够顺利开展，经建筑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，特制订下列规定：

一、考勤制度

(一)各系主任、中心主任、办公室主任为考勤、请假第一责任人，对真实性负责。

(二)教职工考勤内容包括：教师上课、课外辅导、实验实习、各类设计与各类教学环节，

学院办公室、学生(分团委)工作办公室、资料室、实验室人员的坐班；校、院、系、室组织

的各项活动。

(三)各单位负责人应认真按“考勤表”所列内容填写本单位人员出勤情况。考勤表应按当月

20日至次月 20日进行考勤，每月 15日前交学院办公室。对考勤不负责任、弄虚作假者，由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按情节轻重对违规双方做出处理，处罚一次双方各承担 120元罚款，并

在全院大会通报。

二、请假及销假制度

(一) 病假

1 因病请假应有学校指定公立医院(参照学校规定)出具的诊断证明书，病假时间按照医

嘱确定，请病假应根据学校规定权限逐级上报，经批准后方可休其病假，无病假证明者，按

照旷工处理。

2 请假时间 7天以内的，由系、室、中心主任核准、学院主要领导签字批准；请假 7天
以上、30天以内的，经学院主要领导审批，并报人事处批准；请假 30天及以上、180天以内

的，经学院主要领导审批，并报分管人事工作校领导批准；请假 180天及以上的，须经校长

办公会讨论决定。

3 请假手续应由本人办理，病种行动不便者应由本人亲属或委托人代为履行请假手续，

若病情危急，不能及时办理请假手续，应电话通知或委托他人转告系、室、中心主任或其他

有关领导，事后补办请假手续。违者按旷工处理。

4 病假教职工由所在系、室中心负责人每月定期联系，及时掌握病假教职工状态，并将

病假教职工情况按月报学院办公室及组织(人事)部备案。

5 病假期间待遇及其他未列事项参照学校相关规定。

(二) 事假

事假应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系、室、中心主任核准、部门分管领导同意，报院行政

主管领导审批，方可生效。请假手续需及时上报学院办公室。

事假 7天以内，由系、室、中心主任核准、部门分管领导签署意见，报学院主要领导批

准；事假 7天以上，需经部门、学院领导同意后由本人报校组织(人事)部办理有关手续。

事假未经领导批准或超假而又未补办有关手续者，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

事假结束后，应及时亲自到主管领导和人事处销假。未按时销假者，按旷工处理。

教职工请事假每年累计不得超过四十天。连续旷工时间达 15个工作日或一年内累计旷

工时间超过 30个工作日以上者，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相关规定予以解除人事关系。

(三) 岗位制度

教职工应认真履行岗位责任制，完成院、系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。未达到教学工作量者不得拒绝接受学院其它



工作安排。

基本教学工作量不满时，又拒不接受院、系安排的教学和其它的工作，视情节轻重，扣

发 30%的工资、或全学期奖金、或推迟晋升职称、或降低年终考核等级并作为扣除绩效奖励

的依据。

教师没有教学工作量，又拒不接受院、系安排的教学和其它的工作，按旷工处理并上报

校人事处处理。

院综合办公室、教学科研办公室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实验室、资料室人员必须按学校规

定坐班，若有公事外出须留一人值班，如全体因公外出，必须向院办公室或主管领导通报。

院督导组随时检查，查到无人按全室旷工一天处理。

(四) 行政处理

迟到早退者，按督导组工作办法执行，并定期公布。 .
旷工一天罚 60元。

每学期累计旷工两天罚 120 元。

每学期累计旷工三天罚 180元，并给予警告，

每学期累计旷工四天罚 240元，并给予记过处分。

每学期累计旷工五天罚 300元，并给予留岗查看。

每学期累计旷工五天以上者以每天 60元累计处罚。

每学期累计旷工一个月或连续旷工半个月者，按学校规定办理，并上报人事处处理。

注：除全院大会等集中活动由院办公室考勤外，其它均由各系、室考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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